
珠三角环线东莞至深圳高速公路塘厦至东城段及龙林支线改扩建工

程粤港供水所属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               ）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珠三角环线东莞至深圳高速公路塘厦至东城段及龙林支线改扩建工程（项

目名称）已由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粤发改核准

〔2022〕40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为 自筹资金 ，招标人为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现对该项目的粤港供水所属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   东莞市     

2.2建设规模：现有 110kV莆湖线 N44～N47段跨越莞深高速龙林支线林村互通，涉及

改造段线路为单回路线路。根据龙林支线改扩建方案，现有 110kV莆湖线 N45、N46塔与扩

建后的高速护坡冲突，需对该两基塔进行迁改。110kV莆湖线新建迁改架空段起于原莆湖

线 N44塔，止于原莆湖线 N47塔，新建架空线路长 0.997km，新建单回路耐张塔 2基。 

2.3项目类别：工程类 

2.4计划工期：180个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 12月 20日，计划交工日期：

2025年 6月 19日。（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和监理发布的开工日期为准，相应计划竣工日

期根据实际开工日期相应顺延） 

2.5招标范围：按照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含内容，承担从施工开始至工程竣工投

产并完成资产移交止，包括但不限于：四通（水、电、通信、路）一平、涉路手续办理

（安全评估）、建筑和安装施工、调试、试运行维护、防白蚁、安健环制作及安装、拆除、

工程报建（含规划报建、施工报建、消防报建等）、配合验收及竣工投产、委托第三方资产

评估、资产移交（含项目移交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拆除涉及的线材、塔料等资产的回收、

保管及移交等）消缺、结算、建设资料电子化移交、履行迁改协议相关规定等各阶段的相

关内容和服务。 

注：中标人需到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完成本工程的报建、施工方案审核、报停电计

划和验收等，在施工过程中完成电力电缆的试验，保证通电且取得验收合格证,并完成工程

的移交工作；施工过程中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工程完工后要求开展工程保修，

经确认具备条件时必须按带电作业方式开展施工。 

2.6标的物清单： 



标段名称 
最大中

标数量 
投标最高限价（元） 

标书费

（元） 
投标保证金（元） 

珠三角环线东莞至深圳高速公路塘

厦至东城段及龙林支线改扩建工程

粤港供水所属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施

工 

1 1539722 0 30000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资质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

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叁 级及以上资质。 

3.3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修、试类 叁 级及以上许可。 

3.4财务要求： 无要求  

3.5业绩要求： 无要求  

3.6信誉要求： 无要求  

3.7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的要求：拟派驻的项目经理要求已取得 贰 级及以上注册

建造师执业证书（机电工程专业），工程师或以上技术职称，同时持有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B 类），相关证书均在有效期内并在投标单位注册，且须提供在本单位投标截止

日期前半年内连续 3 个月的社保证明。 

3.8资信要求： 无要求 

3.9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 

3.10 其他：满足投标人须知附表《施工力量及机具配置要求》。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年 11月 22日 0:00 时至 2024年 11月 28日 24:00

时（北京时间，下同），请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上进

行投标登记（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逾期不接

受投标登记。投标登记后请按以下要求发送资料扫描件至邮箱 3131200677@qq.com，并联系

招标代理确认。注：投标登记资料必须填报准确的邮箱地址或联系方式，并及时留意相关资

料查收，招标代理将于投标登记期间统一联系投标人将图纸（如有）等资料从邮箱

3131200677@qq.com发送给各投标人。投标登记成功后，经招标代理确认，可在交易中心系

统下载招标文件、图纸（如有）。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图纸截止时间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gzggzy.cn）“本项目招标公告→点击查询日程安排 ”处公布的时间为

准。投标人请及时下载相关资料，逾期无法进行下载的，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2 购买招标文件时发送以下资料扫描件： 



①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如为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进行投标登记，应

附此委托书）； 

②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明、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拟在

本项目任职的项目经理的注册建造师证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及职称证书等相关资料复印

件； 

③其他:投标登记申请表。[格式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www.gzggzy.cn）自行下载]。 

注：相关资料的有效期已过，但尚未领到新证或办妥延期手续的，须在投标登记时提供

相关有效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企业公章，且相关有效证明须明确包括以下两个内容（一、

换证手续办理中；二、原证件办理过程中继续有效使用），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认可该证明

文件，但行政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4.3 本次招标文件以电子版发出，请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gzggzy.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见标的物清单，售后不退。 

图纸若为纸质，收取押金 / 元，在归还图纸时退还。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具体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gzggzy.cn）“本项目招标公告→点击查询日程安排 ”处公布的时间为准。递

交投标文件结束时间和开标时间请密切留意相关信息是否有变化。 

5.2 本项目为全电子化招投标，投标文件一律不接受纸质文件，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

定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交易平台递交具备法律效力的

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结束时间前，完成网上投标手续办理。按照交易平

台关于【通用版】新电子招投标系统通用版操作指引（适用于建设工程不使用范本的各类电

子标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服务指南。 

5.3 未按本公告第 4 条要求进行投标登记申请并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与

投标。 

5.4 逾期上传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逾期未上传成功的电子

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 标 公 告 在 全 国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广 东 省 · 东 莞 市 ）（ 网 址 ：

https://ygp.gdzwfw.gov.cn/#/441900/index ）、 广 东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https://zbtb.gd.gov.cn/）、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东

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dgjtjt.com.cn）以及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供应链服务平台（https://gyl.dgjtjt.com.cn/）上发布。 




